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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关于落实《山东省促进商用汽车消费 

若干措施》的实施细则 
  

为推动商用汽车消费市场加快恢复，落细落实国家和省汽车

消费政策，开展促进商用汽车消费活动，根据《山东省促进商用

汽车消费若干措施》（鲁工信发〔2022〕2 号），制定如下实施细

则。 

一、活动时间 

2022 年 6月 12日至 6月 30日，如延长实施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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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贴对象 

在济南市内各品牌授权的一级商用汽车经销商（以下简称经

销商）购买商用汽车（二手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可按

照活动规则，享受汽车消费补贴。 

三、补贴标准 

1.对在市内购置新能源商用车（二手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

消费者，购置20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车可享受6000 元补贴；

购置 10 万元（含）至 20 万元（不含）的，每辆车可享受 4000

元补贴；购置 10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可享受3000 元补贴。 

2.对在市内购置燃油商用车（二手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消

费者，购置20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车可享受5000 元补贴；

购置 10 万元（含）至 20 万元（不含）的，每辆车可享受 3000

元补贴；购置 10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可享受2000 元补贴。 

3.以报废旧商用车购置新商用车（二手车除外）的，对第一

条至第二条购车的个人消费者，每辆车可享受的补贴金额增加

1000 元。 

四、补贴申领流程 

1.个人消费者在济南市内各品牌授权的一级商用汽车经销

商购置商用汽车，且于 6月 30日前缴纳购车定金的,视为参加本

次促进商用汽车消费活动。 

2.个人消费者应在 7 月 30 日前取得购车发票、行驶证，并

向经销商提供相应资料及复印件，包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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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登记证书、购车用户身份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车辆外观

照片（含车牌）、购车用户本人收款卡卡面、机动车行驶证主页、

机动车行驶证副页（新能源汽车须有“新能源”标注）等。 

3.以报废旧车购置新车的个人消费者需同时提报本人名下

旧车在活动时间内报废的相关证明资料，包括：报废机动车回收

证明（以回收证明编号时间为准，报废车主身份信息需和购车人

身份信息一致）和机动车注销证明。 

4.经销商在收到个人消费者提供的资料后，于 8月 10日前，

将汇总后的资料、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资金汇总表报济南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统计局等部门组成的商用汽车消

费补贴工作协调机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负责我市商用汽车

消费补贴组织工作,对商用汽车消费补贴流程等内容进行广泛宣

传;市财政局负责做好所需资金的筹措,并按规定程序及时拨付资

金。其他部门按照部门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二）强化宣传引导。组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商用汽车促消

费政策,营造浓厚活动氛围,激发市民参与热情和消费意愿;经销

商要大力开展促销宣传活动，遵循合法、自愿、公平、诚信原则

开展销售活动，严格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 

（三）强化活动保障。认真做好商用汽车消费补贴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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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补贴标准进行专业审核，认真解答活动过程中消费者提

出的各种问题，同时加强政策绩效的跟踪评价并适时调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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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市商务局        济南市统计局 

                          2022 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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